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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鉴证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ZA14952 号 

 

广东百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审计了广东百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

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

期间的财务报表（以下简称“申报财务报表”），并分别于 2024 年 12

月 16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[2024]第 ZA14504 号的无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、2025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[2025]第

ZA13163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、2025 年 9 月 8 日出具了报告号

为信会师报字[2025]第 14950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在对上述申报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，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

附的贵公司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3 月 31

日止 3 个月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（以下简称“非经常性损益明

细表”）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。 

 

一、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责任 

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）》

的相关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，并确保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及

合理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

发表鉴证结论。 

  

三、工作概述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——历

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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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，计划和实施鉴证工

作，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

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）》的相关规定编制获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

鉴证工作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包括核对、询问、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

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

合理的基础。 

 

四、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

告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08）》的相关规定编制，如实反映了

贵公司 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及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止

3 个月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。 

 

五、报告使用限制 

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用，不适用于任何其

他目的。 

 

 

  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        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九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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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 

（一）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，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

明细项目 
 2025 年 

1-3 月 
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处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

的损益（损失以“-”填列） 
 -4,019,288.41 29,504.59 -6,292.92 

非流动资产报废损益（损失以“-”填列） -3,403.38 - 1,451,610.59 -317,372.82 -529,149.82 

合计 -3,403.38 -5,470,899.00 -287,868.23 -535,442.74 

 

（二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，符合国家

政策规定、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

明细项目 
 2025 年 

1-3 月 
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,008,000.00 3,738,625.02 1,236,470.22 3,731,124.66 

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473,512.68 1,894,050.72 1,853,264.52 1,716,316.67 

合计 2,481,512.68 5,632,675.74 3,089,734.74 5,447,441.33 

 

（三）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

明细项目 
 2025 年 

1-3 月 
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

赔偿收入 390,513.87 484,528.77 278,465.99 160,804.37 

捐赠及慰问金支出 -300,000.00 -3,455,200.00 -200,000.00 -60,000.00 

滞纳金  -1,099,014.53 -266,388.04 -1,057,674.66 

其他 -30,351.68 -103,164.99 16,991.83 -7,313.50 

合计 60,162.19 -4,172,850.75 -170,930.22 -964,183.79 

 

二、“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”说明 

“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”系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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